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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1996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的审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

代审判模式的改革方向，但仍然有着许多不足：如法官独立、法院独立、审委会

独立之间的关系无法协调一致；对法官在开庭审理之前对案件的预断和偏见无法

作出合理的规范和防治等弊端。在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完善审判模式应当

做到保障被告人的诉权；正确定位法官角色，打造“灵活法官”和建构中国特色

的交叉询问制度 。  

  [关键词] 刑事审判模式； 对抗式； 审问式； 司法改革  

 

  模式，是指某一系统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模

式所反映的不是系统或过程原型的全部特征，但能够描述原型的本质特征。刑事

诉讼的模式是有别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刑

事诉讼模式在内容、特点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对于刑事审判模式的划分是有其自

身的要素和根源的。  

  一、刑事审判模式形成的根源分析  

  1、历史发展根源  

  刑事审判模式在各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起源、发展和成形时期，而在这些时

期又受到其国内或周边国家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文化发展和宗教问题等多方面

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然，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一国法律制度所属的法律体

系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在同一审判模式形成初期，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渊

源，并不断进行着移植和吸收。例如，美国和英国由于历史原因，其法律制度在

本质上都属于一个体系之下，其审判程序也有着共同的渊源，并受相同法律传统

的影响，因此属于同一程序模式。同样的，在比较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历史渊

源时，同样都会发现在其发展和形成的初期，大陆法系由于受罗马法传承的因素

影响又有了与英美法系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模式。  

  2、程序内在根源  

  刑事审判程序中一个核心概念被称作诉讼控制分配因素。主要是对控辩审三

方在审判程序中权利的分配问题。诉讼控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裁判控制，

就是可以通过确定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对裁判结果的最终决

定和影响程度加以测定。比如，法官在不与控辩双方协商的情况下单独发布一项

旨在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命令或裁判，这可以视作法官拥有完全的裁判控制

权。另一方面是程序控制，是指法官、检察官和被告人三方对作为法庭裁判基础

的证据在提出和调查方面的控制程度。如果在某一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有权决

定证据调查的范围、方法和顺序，直接向法庭提出各种证据，并主导着对各项证

据的评价和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拥有着相当大的程序控制权。  

  3、价值理念根源  

  刑事审判程序在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立法、司法或其他权力机关的不断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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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也会在数量和内容上有所改

变，但是能够使得这种审判模式赖以存在并对该模式发生着决定性影响的持久

性、稳定性因素不是这些规则和原则，而是在程序本身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固定

的或是不容易改变的基础理念。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诉讼理念是我们在研究不同审

判程序模式中所要把握的极为重要的划分因素  

  二、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审判模式的影响及完善建议 

1996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的审判模式总结了过去的审判经验,对刑事审判程序的重新

设计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审判模式的改革方向，但仍然有着许多不足：如法官独立、

法院独立、审委会独立之间的关系无法协调一致，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依然无法解决；对法

官在开庭审理之前对案件的预断和偏见无法作出合理的规范和防治等弊端。在刑事司法改革

的大背景下，完善审判模式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保障被告人的诉权  
  法律应当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在程序设计上要保障以下内容：（1）辩护

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和内容应当更加详细和完善，同时要保障律师在各个阶段对案件参

与的权利。（2）完善非强制措施用以规范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比如扩大取保候审的范

围等。（3）对证人的保护力度应当加强，以充实在法庭调查环节的内容，保证案件事实的查

明。（4）确立被告人的沉默权和拒绝陈述权，要求追诉人员和裁判官不得从被告人的沉默中

得出任何对其不利的结论。只有引入相应的程序规则才可以充分实现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2、正确定位法官角色，打造“灵活法官”  
  应当使法官在庭审中充当积极裁判者、消极调查者的角色：（1）法官对庭审程序的进行

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控辩双方提供证据的顺序，要求传唤证人等事项加以指挥，对诱导性的

调查、无故拖延审判时间、恶意举证等行为应予以制止。当然，法官的“干涉”要控制在合理

限度内，不能影响控、辩双方职能发挥。（2）对当事人的证据调查进行适当的引导。经过法

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官认为事实不清的，可以告知控辩双方补充提供某些证据，也可自行

开展补充调查，尤其是辩方因职权限制无法调取的证据，法官应依职权调查。（3）行使释明

权。对明显处于劣势的当事人一方给予适当的协助，应当及时对该当事人给予指导，协助其

完成举证和进行询问。总而言之，法官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应当过于死板和教条，而

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中立的一方，既要拥有必要的权利去指导程序，同时还应消

极的观察庭审，真正做到查明真实的客观事实，打造一个“灵活通便的法官”。  
  3、确立起诉状一本主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审查公诉机关移送来的案件时，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

事实、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并附有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即应决定开庭审理。但对于

公诉机关能否将卷宗材料移送给法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避免法官在庭审前形成先入为

主的预断，防止法院“先定后审”，法律应当明确要求公诉机关不得将卷宗材料移送给法院，

而应将其掌握的定案的所有证据材料在开庭时一并出示。基于目前审查起诉和移送的习惯一

时无法改变，同时法官素质较低等原因，作为过渡手段，可以先保留起诉状与证据材料一同

移送的做法，以便法官熟悉案情，但法官庭前不作实质性审查，只作程序性审查。凡是程序

上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均应开庭审理，否则不予受理。开庭前应让被告人和律师有充足的时

间了解控告内容及赖以支持控告的证据。  
  4、建构中国特色的交叉询问制度     
  一个在质证环节中不可缺少的制度——交叉询问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许多国家普

遍适用，之所以将它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来主要是由于它既有利于实现质证的目的和

功能，也有利于调动当事人进行质证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庭审调查的程序公正。

在建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制度时,必须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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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制度设立主要应当从交叉询问的顺序、范围、规则三大方面予以考虑，但同时

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双方在交叉询问时提出的问题应当与该证人陈述和证明的案件事

实或鉴定人鉴定的具体事项有关。（2）在交叉询问时，在对证人或鉴定人的资格进行询问时，

可以涉及到与个人信誉和品行有关的问题，但是不得损害证人或鉴定人的人格尊严。（3）如

果一方认为对方在交叉询问中提问的方式或提出的内容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应当及时在法

庭上提出反对意见，法官此时就应当对异议或反对作出当场裁判，并对违例一方提出口头警

告，对于屡次禁止仍然不听从法官劝阻的，应当剥夺其询问的权利，而转由对方发问，至于

何时恢复则应视庭审程序的需要来由法官予以斟酌。 


